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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帮女同事拧杯盖拇指被割伤
据上海市总工会7月29日消息，W先生是公司行政人员，2021年某日

工作期间，同事H小姐在茶水间清洗玻璃杯时拧不开杯盖，故而寻求W先
生帮助。

W先生没有拒绝，在其用力拧转杯盖时不慎按碎玻璃杯，左手大拇指
意外被玻璃割伤，当场前往医院急诊治疗。

之后，W先生以个人名义申请工伤认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社局调查
核实后，作出了认定工伤的决定。

公司对该结论不服，对此提起了行政复议。
公司认为，W先生帮助同事拧开杯盖不是其本职工作，因此其受伤与

工作无关，不应认定为工伤。
本案经过行政复议审查，区政府决定维持区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
区政府认为，W先生在工作中因帮助同事拧开杯盖而不慎受伤，属于

因工作原因受伤，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

法规条文：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

《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职工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职工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
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B男子加班前外出吃饭猝死
7月30日，曾供职于追觅创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下称“追觅科技”）的冯

晓东的妻子反映，今年4月17日晚，32岁的冯晓东在公司上班时外出吃饭，原
计划就餐结束后回公司继续加班，不料突然晕倒，送医抢救无效后身亡。

冯太太称，她事后查阅丈夫聊天记录发现，其丈夫在追觅科技任职期间
经常被要求加班，动辄工作至次日凌晨，她认为丈夫的猝死属于工伤。

7月18日，苏州市人社部门告知冯太太，其丈夫工伤认定被驳回。冯太
太认为，工伤认定被驳回，与追觅科技不提供冯晓东的考勤资料、监控视频、
薪资明细等有关。冯太太称，其一直尝试向公司方索要相关资料，但追觅科
技在7月25日答复表示，这些内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无法提供给私人。

在7月28日双方的最后沟通中，追觅科技专门对接此事的人事部门工
作人员表示，公司愿意提供10万元的人文关怀费用，如家属不同意则只能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冯太太向记者表示：“关于工伤认定被驳回一事，我们也将申请行政复议。”

争议焦点：
加班前外出就餐是否为工作延伸

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桢培指出，我国认定工伤的情形主要是员
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遭受意外等伤害，自身的疾病原则上不属于工伤。但
法律也有例外规定，即在工作时间和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

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据家属陈述，该员工是在下班后、加班前的外出

用餐过程中，发生心脏骤停猝死。首先，如果家属
能够证实该员工下班和后续加班的连续性和必然
性，其间必要的用餐时间可以视作工作时间的合

理延伸。其次，工作岗位是一个抽象
概念，实践中对于一些辅助性
领域的事项也往往会予以认
定，如在单位内部食堂吃饭、
为公司利益宴请客户，认定工

伤的不在少数。
魏桢培还指出，实践中劳

动者申请工伤认定，需要劳动者
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和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发生伤害承担初
步举证责任。如果结合实际情况，劳动
者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因处于明显弱势
或客观无法举证的情形时，也可以适当
分配责任给用人单位，要求单位提供相
反的证据，进而实现案件的公平处理。

1午休外出就餐返回途中被撞

尹某中午下班外出就餐，返回单位上
班途中，与一辆重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交警部门认定尹某无责任。最后认定
为工伤。

本案例中，事故发生在尹某上午下班
后的合理时间内外出就餐返回单位上班途
中，属于为日常生活需要在合理时间合理
路线的上班途中。此外，在判断交通事故
时还需要界定是否本人负非主要责任。

2在单位上厕所时摔伤

胡某工作时间在公司上厕所时不慎摔
倒，导致髌骨骨折住院治疗。

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上厕所、喝水等，
是其合理的、必要的生理需求，是从事劳动
工作的前提条件，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
不可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胡某
受伤的地点应视为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
应当认定为工伤。

3在家加班突发疾病死亡

冯某是高中教师，其任教的班级测验
结束后，当晚冯某带试卷回家中批改。次
日早上7点在家中被同事发现身体异常，
求助 120 急救车到场抢救，最终因突发心
肌梗塞抢救无效死亡。

冯某连夜批改学生试卷显然是为学校
的利益，占用个人时间加班从事教学职责
工作，属于“在家加班工作”的情形。其间
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

4超退休年龄务工下班时猝死

62 岁的黎某已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入职某保洁公司。两年后，在下班打卡
时突然倒地不起，经司法鉴定为猝死。

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
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进行
工伤认定。

此外，黎某享受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应认定为工伤。

5参加单位集体活动受伤

朱某参加单位组织前往某景区游览时
不慎摔伤致右脚骨折。

根据相关规定，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
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
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应当视为工作原因，但
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活动除外。朱某按照公
司安排到景区游览，是职工的一项福利待
遇，该活动本身并不脱离职工身份而单独
存在。因此，参观活动与工作有本质联系，
是公司的一项正常工作安排，其在景区内
受伤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用人单位组织员工团建活动以提高凝
聚力和工作积极性，日渐成为潮流和惯
例。这类活动由公司统一安排，因此参加
这类活动应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及工
作职责的合理延伸，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因工外出受伤认定为
工伤的情形。

6私下替班时滑倒受伤

张某以家中有事为由让刘某替自己值
班。刘某在替班过程中搬运产品时不慎滑
倒造成骨折，单位以未经过单位同意私自
替班为由拒绝申请工伤认定。

刘某受伤时尽管不在自己的工作时间
内，但仍然是在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
时间，其受伤也确实是在工作场所内。同
时，虽然刘某是未经单位批准擅自替班，但
作为单位的职工，他替班时所从事的工作
同样是为了单位利益，是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的。

因此，确定职工是否因“三工”原因受
伤，应将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
三个要素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只要不存
在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和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排除情形，都应认定为
工伤。

7醉酒工作时被砸伤

张某在某建筑工地从事木工工作时，
被上方掉落的砖块砸伤头部，造成颅骨骨
折。经血液检测酒精含量为88mg/100ml。

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
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
不认定为工伤：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
自残或者自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
工伤：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
或者自杀的。

从文义上看，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
条例对该问题的规定存在区别。社会保险
法规定醉酒导致在工作中伤亡的情形才不
得认定为工伤，即要审查醉酒与伤亡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而工伤保险条例则规定只
要存在醉酒即不得认定为工伤。根据法
理，法律规定出现不一致时，应当遵循“上
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社会保险法作
为法律，其位阶要高于作为行政法规的工
伤保险条例，因此在醉酒情形下认定工伤
时，要适用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即只因醉酒
导致在工作中伤亡的才不得认定为工伤。
本案例中，张某受伤是因工作时被上方掉
落的砖块砸伤，其受伤与醉酒之间并无因
果关系，应当认定为工伤。

8保洁员搬玻璃卖钱被割伤

李某是保洁员，一日，他完成上午保洁
工作，将垃圾清运车放回车位后，欲从车上
将捡拾回来的大件玻璃搬运下来归集后拿
去售卖，在搬运玻璃过程中被突然碎裂的
玻璃割伤左手手臂，其后经简单包扎送医
治疗。

2023 年 8 月，李某向平南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县人社
局经调查询问后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为李某受伤不是工作原因所致，不
予认定为工伤。李某不服遂提起行政诉
讼。平南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在完成垃
圾清运工作后，欲将捡拾的玻璃搬运下车
归集拿去售卖的行为，不属于本岗工作，于
是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综合澎湃新闻、红星新闻、中工网、济
南日报等

男子帮女同事拧杯盖拇指被割伤
男子下班后加班前外出吃饭猝死

考考你这两个案例哪个算工伤？
近日，两起关于工伤认定的案例引发职场人的关

注：一个是男子上班期间帮同事拧杯盖拇指被割伤，最
后被认定为工伤；一个是男子加班前与同事一起外出吃

饭猝死，结果未被认定为工伤。究竟哪种情形算是工伤？这8个
案例，考考职场中的你。 再试试，以下8种情形哪些算工伤？


